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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1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临 2017-043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子公司宁波联合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通

过在宁波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将其拥有的宁波北仑区小港宏源路 21

号不动产（其中房屋建筑面积 3,080.18 平方米，棚屋建筑面积 4,386.94 平

方米（无权证），土地使用权面积 18,951.18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仓储用

地），以 2,553.37 万元价格成功转让给宁波富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宁波富邦物流”）。宁波富邦物流原为该不动产的承租人。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

在重大法律障碍。交易实施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均已履行完毕。 

 本次出让的标的资产在宁波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意向主体均可参

与竞买，交易成交价格体现了公平、公允。2017 年 11 月 13 日，进出口公司

收到宁波产权交易中心《转让项目公开挂牌结果通知书》，并与交易对方签

订了《实物资产交易合同》，该日，上述不动产的转让价款已汇入宁波产权

交易中心指定的结算账户。 

 

一、交易概述 

控股子公司进出口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通过宁波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

出让其拥有的宁波北仑区小港宏源路 21 号不动产（其中房屋建筑面积 3,080.18 平

方米，棚屋建筑面积 4,386.94 平方米（无权证），土地使用权面积 18,951.18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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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本次交易的挂牌底价为该资产的评估价值。交易价

格与账面价值相比溢价较大，主要系土地增值所致。 

2017年 11月 13日，进出口公司收到宁波产权交易中心《转让项目公开挂牌

结果通知书》：交易标的“北仑区小港宏源路 21 号不动产”，该转让标的截止到

2017年 11月 8日挂牌期满前，只有一家企业参与申购报名，根据宁波产权交易中

心的交易规则和本次挂牌公告规定，其符合本次受让资格，本次转让价格按挂牌底

价确定为人民币 2,553.37 万元。本次不动产转让按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规定由公司

总裁批准后即可实施，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 

2017 年 11 月 13 日，上述标的的转让方进出口公司与受让方宁波富邦物流签

署了《实物资产交易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也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

查。 

1、交易对方名称：宁波富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注册地：宁波开发区商品经营基地；主要办公地点：宁波开发区商品

经营基地；法定代表人：徐积为；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主营业务：公路货运、

联运、仓储及煤炭、金属材料与废纸贸易等业务；主要股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其 60%股份。 

2、宁波富邦物流自 2016 年 4 月 10 日起为本次转让标的承租方。宁波富邦物

流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任何关

系。 

3、宁波富邦物流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6年 12月 31日 2016年度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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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42 2,980 26,815 -1,223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宁波北仑区小港宏源路 21 号不动产（其中房屋建筑面积 3,080.18

平方米，棚屋建筑面积 4,386.94 平方米（无权证），土地使用权面积 18,951.18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上述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等限制转让和妨

碍权属转移的情况。标的资产系 2006 年购置，其价格为 641 万元，购入后即投入

使用，已计提折旧（摊销）年限为 11 年，目前处于正常出租，年租金约为 150 万

元。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2016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7 年 10月 31日（未经审计）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摊销） 
账面净值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摊销） 
账面净值 

641 150 491 641 161 480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宁波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德威评报字[2017]0173

号），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上述资产评估价值为 2,553.37 万元，

所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评估前价值为 483 万元，评估溢价的主要原因是土地

增值所致。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出让的标的资产在宁波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意向主体均可参与竞

买，交易成交价格公平合理。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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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主体： 

转让方：进出口公司； 

受让方：宁波富邦物流； 

2、交易价格：2,553.37 万元； 

3、支付方式：现金；  

4、支付期限：宁波富邦物流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合同签定日将转让价款的

100%汇入宁波产权交易中心指定的结算账户； 

5、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1）进出口公司应在宁波富邦物流交纳了全部转让价款后十个工作日内与宁

波富邦物流进行标的资产及相关权属证明文件、技术资料的交接。 

（2）宁波富邦物流获得宁波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本合同项下的标的资产的产

权交易凭证后十个工作日内，宁波富邦物流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相关部门办理标

的资产的变更登记手续，进出口公司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3）进出口公司应在上述约定的期限内，将标的资产移交给宁波富邦物流； 

6、合同的生效条件、时间：本合同自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

效； 

生效时间：2017年 11月 13日； 

7、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应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5%向

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宁波富邦物流已于该合同生效日将上述应付的全部款项汇入宁波产权交

易中心指定的结算账户。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

易，出售资产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进出口公司的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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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标的属进出口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该资产，有利于进出口公司

盘活存量资产、突出主营业务，该项交易本身预计将使进出口公司获得净利润约

1,200 万元，其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会构成重大影响，然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果将

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产权交割手续尚未办理，故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七、上网公告附件 

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拥有的北仑区小港宏源路 21 号厂房及

北仑区戚家山林塘村土地出售项目评估报告（德威评报字[2017]0173号）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